
广东省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指南
（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省药品和医用耗材货款直接结算管

理，强化采购各参与方的激励约束机制，保障全省有序开展

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

于推进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的通知》（粤医保发

〔2025〕18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工作指

南。

第二条 本工作指南所称货款直接结算，是指优先将全

省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构通过省内采购平台采购的协议期

内国谈药和国家、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医用耗材等货

款（以下简称“医药货款”），纳入医保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

范围。根据工作开展情况，适时将直接结算范围拓展到非集

中带量采购品种。

第三条 本工作指南适用于全省医保定点公立医疗机

构和医药企业通过省内采购平台采购的医药货款结算。其他

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工作开展情况参照执行。

第四条 广东省药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药

交中心”）负责运营广东省医保资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系统

（以下简称”结算平台“），开展医药货款直接结算的具体经

办工作，对医保资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工作实行统一结

算、线上管理。



医疗机构与省药交中心、结算合作银行（以下简称“结算

银行”）签订《结算服务协议书》，根据医药企业提交的结算

申请单，核对确认产品入库数量、采购价格、相关票据及应

付货款等信息，及时在结算平台确认医药货款结算申请单，

并完成医药货款结算。

医药企业与省药交中心、结算银行签订《委托收款及指

定回款账号函》，及时通过结算平台提交医药货款结算申请

单，上传票据信息，配合医疗机构完成结算单的核对确认，

收取直接结算医药货款。

结算银行为省药交中心设置全省医药货款结算总账户

的合作银行，负责医药货款直接结算代收代付工作，为医疗

机构、医药企业提供交易结算、融资等服务。

第二章 用户注册管理

第五条 参加医药货款直接结算的医疗机构、医药企

业，须在结算平台完成用户注册并维护用户信息。

第六条 结算平台用户注册流程如下：

（一）已在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广东）招采子系统，

（以下简称“招采子系统”）注册生效的单位，无需另行进行

用户注册。

（二）尚未在招采子系统注册生效的单位，需在招采子

系统进行用户注册并维护用户信息。

完成系统注册后，及时进行结算经办人角色设定与账号

权限设置。（相关注册操作指引详见附件）



第三章 结算协议管理

第七条 省药交中心与结算银行之间签订结算协议，约

定双方医药货款结算的权责关系，结算银行根据收到的月度

结算支付单在医疗机构结算账户划扣对应货款，并按约定支

付给医药企业。

第八条 医疗机构与省药交中心之间签订结算协议，约

定双方医药货款结算的权责关系，授权省药交中心根据结算

平台生成的月度结算支付单通过结算银行在医疗机构结算

账户划扣对应货款支付给医药企业，承诺保证本单位结算账

户余额足够进行医药货款的划扣（协议相关表样详见附件）。

第九条 医药企业向省药交中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

材料，明确双方医药货款结算的权责关系，授权省药交中心

根据结算平台生成的月度结算支付单代收医药货款，并按约

定支付给医药企业。

第四章 结算账户和资金账号管理

第十条 省药交中心在结算银行开立全省医药货款结

算总账户（以下简称“省结算账户”），医疗机构、医药企业

在结算平台设置结算账户分别用于医药货款的支付及收取。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设置的结算账户须与本单位与医保

部门结算的银行账户以及与省药交中心签订的结算协议中

银行账户保持一致。

签署结算协议后，医疗机构及时与本院医保结算账户开

户银行进行授权划扣办理。



第十二条 医药企业设置的结算账户须与其向省药交中

心出具的银行账户保持一致。

第十三条 省药交中心为医疗机构、医药企业开设结算

平台资金账号，作为收付医药货款的专用记账账户。

第五章 医药货款直接结算管理

第十四条 医疗机构、医药企业之间的医药货款结算通

过结算平台进行。

第十五条 结算平台每月 5 日前根据截止至上月月末最

后 1 日（含当日）符合直接结算条件的订单自动生成预结算

明细单。

第十六条 医药企业于每月 10 日前对结算平台自动生

成的预结算明细单进行核对确认，上传对应的交易票据，提

交医药货款结算申请单。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于每月 20 日（以下简称“结算截止

日”）前及时对医药企业提交的结算申请单中的入库数量、采

购价格、应付货款和相关票据等信息进行核对，核对确认完

成后由结算平台生成对账单。

医疗机构同时完成结算申请单和对账单的确认工作。

医疗机构对结算申请单有异议的，可将异议部分退回医

药企业进行核查，退回时应备注清楚退回原因，双方协商一

致后可重新提交结算申请单，结算截止日后双方协商确认的

结算申请单顺延至下个月结算。

第十八条 结算平台将医疗机构确认的对账单发送给



医药企业进行确认，医药企业须在结算截止日的下一工作日

前完成对对账单的确认，逾期未确认的，视为同意对账结果。

第十九条 结算平台根据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确认后的

对账单生成月度结算支付单，发送给结算银行。结算银行向

医疗机构结算账户发起电子代扣，将医药货款划拨至省结算

账户。代扣失败的，结算平台及时通知医疗机构，并持续发

起代扣指令，直至代扣成功。

第二十条 结算银行于每月 27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到第一个工作日）前，核对已代收成功的医药货款，根据结

算平台月度结算支付单向医药企业统一划拨医药货款，划拨

完成后，结算平台向医疗机构反馈结算付款信息。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省药交中心负责对全省医疗机构、医药企

业进行医保结算的相关业务培训，包括宣传解读、结算协议

签订、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操作等。

第二十二条 省药交中心每月向各级医保部门报送结算

情况。

第二十三条 本工作指南由省药交中心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工作指南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医疗机构医保结算业务指引

2.配送企业医保结算业务指引


